
 
 

证券代码：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20-032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起人名称发生

变更、证监会于 2019 年修订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部分内容，以及中央和上

级党委对党建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变更情况

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第二条 公司由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

总公司（下称“集团公司”）为发起人，

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1998]775 号文件批准，于 1998

年 11月 27日以发起方式设立；在黑龙

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

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230000100002272。 

第二条 公司由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集团公司”）为发起人，并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1998]775 号文件批准，于 1998 年

11 月 27 日以发起方式设立；在黑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00070283865X0。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黑龙江北大荒

农垦集团总公司。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北大荒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

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

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

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

司股份。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

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

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

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

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

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

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

的股份应当 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

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

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

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九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任期 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

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第九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

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

除其职务。董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 1/2。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务。 

公司应有 1名职工代表担任董事，

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

进入董事会。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 1/2。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由董事会制定。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在董

事会的统一领导下，为董事会决策提供

建议、咨询意见。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

提供独立专业意见，有关费用由公司承

担。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审计

委员会中至少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

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

成，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二

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且委员中至少有一

名独立董事具备适当专业资格或具备

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独立

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二分之一

以上的比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

会成员中占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各专

门委员会召集人为独立董事。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由董事会制定。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在董

事会的统一领导下，为董事会决策提供

建议、咨询意见。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

提供独立专业意见，有关费用由公司承

担。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审计

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

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

成，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二

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且委员中至少有一

名独立董事具备适当专业资格或具备

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独立

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二分之一

以上的比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

会成员中占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各专

门委员会召集人为独立董事。 



 
 

第一百四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

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四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

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起诉讼； 

第一百五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起诉讼；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根据《党章》规

定，设立公司党委和中国共产党黑龙江

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

员会（以下简称“公司纪委”）。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根据《党章》规

定，设立中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

和中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纪

委”）。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党委设党委工作

部作为工作部门，公司纪委设纪检监察

室作为工作部门。同时，公司设立工会、

共青团等群众性组织。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

构，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配

备党务工作人员。同时，设立工会、共

青团等群众性组织。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党委对董事会、

经理机构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事前

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党委对董事会、

经理机构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事前

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讨论

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二）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

规划，重要改革方案； 

（三）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

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

性问题； 

（四）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

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五）涉及公司安全生产、维护稳

定、员工（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

面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当由党委研究讨论的

重要事项。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形

式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以公告方式进行； 

  （四）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形

式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四）以传真方式发出； 

  （五）以公告方式进行； 

  （六）法律法规认可的其他形式。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

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方式或传真方式或

邮件方式进行。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

议通知，主要以第一百八十五条所列

（一）（二）（三）（四）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进行。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

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方式或传真方式或

邮件方式进行。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

议通知，主要以第一百八十五条所列

（一）（二）（三）（四）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进行。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

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

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

日起第 5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

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

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

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

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

日起第 5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

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的，自发出的电

子邮件进入指定的电子邮箱的时间为

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传真方式发出

的，以传真发出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

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

日为送达日期。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